
借条上签的是“保证人”
还是“见证人”？一字之差，需
要承担的责任大为不同。近
日，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案。法官提醒，在日常交
易中，应提高风险意识，千万
不要轻易在他人的借条、欠
条等借贷凭据上签字， 以免
承担不必要的民事责任。

2015年9月25日， 衡阳
人周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
朋友李某提出借款15万元，
李某于当日以银行转账的形
式向周某的账户转入15万
元， 周某在收到借款后向李
某出具了借条。 两人找到共
同好友陈某，请他见证一下，
陈某在借条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

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李
某 人 民 币 拾 伍 万
（150000.00） 元整， 月息二
分，期限一年。借款人：周某
保证人：陈某 2015.9.25”。

借款到期后，周某还了5
万元后再无还款， 李某遂将
周某和陈某诉至法院， 请求
判令周某偿还借款本息13万
元， 并由陈某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庭审中，陈某辩称，自己
与周某、李某均是朋友关系，

当初借款时周某、 李某二人找
到他，请他作为借款的见证人，
碍于朋友情面， 他才在借条上
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名的， 自己
是见证人，而不是保证人，不应
由其偿还借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 合法的
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 李某
与周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
确， 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履行
各自的义务。 周某向李某借款
后，未能依约偿还借款，构成违
约，依法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
陈某辩称是该笔借款的见证
人，而非保证人，但其在借条中
保证人处签字， 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到其在保证
人处签字的法律后果， 故本院
对陈某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由于本案所涉借条中并未约定
保证方式， 故陈某应对该笔借
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遂
判决周某在判决书生效后的五
日内偿还李某借款本息13万
元， 陈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法官提醒： 保证人与见证
人虽一字之差， 但法律效力截
然不同。 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
履行债务时， 要依法承担保证
责任，对债务连带清偿；而见证
人仅仅起在场证明的作用，无
须承担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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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要贷款，帮忙签个字，借下身份证；朋友找人借
钱，需要人见证，在借条上签了名字；朋友借钱找不到担
保人， 请你签字来做担保……这些情况在生活中时常出
现，一些人二话不说，问都不问就帮忙签下自己的名字。
帮人签的字需要负多大责任？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明敬 陈慧 闾敏

本期主题：借贷纠纷

南县，地处湘北边陲，南洞庭湖
之滨,�属洞庭湖腹地，是有名的水乡
泽国，于小龙虾生长可谓得天独厚。

十几年前，小龙虾曾是南县的一
大特色，产品最先受到欧盟等西方国
家青睐， 但由于养殖技术等原因，南
县小龙虾养殖在近几年被湖北、江苏
等省抛在了后面。 针对这一现状，南
县县委、县政府2015年初出台了《南
县实施稻虾套养加快实现农民增产
增收的意见》， 积极探索农民增收致
富新路子， 依据县域湖乡优势条件，
创新稻田种植与小龙虾养殖有机结
合，多措并举强势推进稻虾共生高效
种养模式，2016年发展“稻虾共生”
高效种养模式20万亩， 为全县农民
增加收入6亿元以上。

为更好地挖掘养虾稻田的潜
力，发挥稻田养虾的效益，南县政府
多次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赴江
苏、 湖北等地考察学习稻田综合种
养技术，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探索研
究、实验示范，不断强化技术支撑。
从2011年起， 历时４年， 创新出了
“稻虾共生”模式。“稻虾共生”模式
是在“稻田寄养” 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变“一稻一虾”为“一稻三虾”（春
季虾苗、 夏季食用虾、 秋季种虾），
“一稻三虾”亩平效益可达8000元以
上。当前，一年“一季稻，三季虾”的
种养技术已在全县广泛推广。

日前，南县“湖南洞庭虾世界”项
目通过了专家最后评审， 即将全面实
施， 为该县稻虾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湖南洞庭虾世界” 将分为洞庭龙
虾镇、 风情龙虾街、 稻虾国家农业公
园、洞庭虾市、龙虾产业园等功能区。
目前，龙虾码头、龙虾广场等20余个小
景点已完成初步设计，“洞庭虾世界”
形象标识已初步拟定， 由水滴勾画的
龙虾造型简单、易记，极具南县特色。

在4月7日即将启幕的中国·湖
南(南县)首届国际涂鸦艺术节暨洞
庭湖生态旅游美食文化节上， 小龙
虾也必将作为美食节亮点之一，获
得更多人们的喜爱。 ■宋珊珊

南县小龙虾
开辟大天地

好心签个名，未借钱反倒成了被告
法官提醒：莫轻易在他人的借条、欠条等借贷凭据上签字

帮好友在银行借款做担
保， 没想到因此被告上法院
甚至背上债务， 株洲人高某
碰上了这样的烦心事。近日，
株洲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某信
用社与张某、谭某、高某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
出判决， 因债务人张某未在
借款期内还款， 法院判决由
张某与谭某夫妻两人共同偿
还， 并判决由担保人高某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5年1月12日， 张某
生意资金紧张， 他向当地某
信用社借款3万元，双方签订
了《个人借款合同》。同时，张
某的妻子谭某也向某信用社
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对张
某的该笔借款知晓并愿意承
担偿还责任。 信用社为规范
贷款管理，防范贷款风险，要
求张某提供借款担保人。

张某找到朋友高某为其
作借款担保人， 高某碍于于
朋友情面答应了，在《担保保
证书》上签字，自愿承担担保
责任。

借款到期后， 张某因生
意亏损无力偿还借款， 高某
也以实际借款不是自己使用

为由推卸偿还责任。 张某夫
妇连同高某被信用上告上法
院。 经法院送达应诉材料和
开庭传票后，张某、谭某、高
某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与
被告张某签订的《个人贷款
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 张某未按合同约定还
款已构成违约责任， 应当承
担偿还债务的违约责任；被
告谭某作为张某的妻子，在
《承诺书》中自愿为张某的借
款承担偿还责任， 且该笔借
款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故
对该笔借款的本息， 被告谭
某应与被告张某承担共同还
款责任。 被告高某与原告签
订的《担保保证书》自愿对张
某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高
某在张某没有按时偿还债务
的情况下， 没有履行担保责
任代其偿还债务， 致使债权
没有按时得到实现， 对此高
某负有清偿债务的连带责
任。法院最后判决张某、谭某
共同偿还某信用社借款本金
3万元 ，并支付利息，高某对
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为什么我没拿到钱还
要帮人还钱？”岳阳人吴某纳
闷不已， 等法官给他释明原
因后，他悔不当初：不该好心
给人签字。近日，岳阳市云溪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合同
纠纷案。

吴某有个朋友李某，两
人关系很好。两年前的一天，
李某找到他， 说可以通过垫
资公司透支消费， 但他自己
身份证已经不能透支了，请
他帮下忙注册一个。 李某自
称只需要签字就行了， 他有
车可以作抵押。

吴某觉得跟李某很熟，
李某又考虑得很周到， 便同
意了，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在
该垫资网站注册并取得专属
会员账号。

其后， 吴某与垫资公司
签订了《领用合约》，合同约

定还款及违约责任： 吴某应按
时足额还款， 如未按时足额偿
还垫资公司代他垫付的消费款
项及其他款项的， 吴某须按其
欠款总额的10%向公司交纳当
月违约金， 且吴某在未还清欠
款之前，每逾期1日须按欠款额
的1‰向甲方支付延迟履行违
约金。 吴某还与该公司签订了
一系列担保函件。

2015年10月20日， 垫资公
司以被告吴某会员账户在第三
方华容某物流有限公司消费
24500元， 垫资公司已为其垫
付，吴某未按时偿还为由起诉
到法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
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判决由
被告吴某承担 偿还 垫 付款
24500元， 并依据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合理调整违约金的
利率， 吴某仍需承担年利率
24%的利息。

好心借出身份证，签下名字背上官司
案
例2

“见证人”与“保证人”大不同
案
例1

为朋友借款作担保
法院判决连带偿还

案
例3

法官提醒， 任何一个签
字都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
任， 特别是保证人或者担保
人之类身份的签字。 一些人
因为好心， 想帮朋友证实有
借款一事，这属于“见证”，需
要在借条上写明“见证人”。
而常见的借条中的“保证人”
是需要承担偿还责任的，此
外，“担保人” 也是保证人的
意思。

保证人又分为一般保证

人和连带保证人， 如果没有
特别注明， 一般默认为是连
带保证。在一般保证中，债主
只有在要求欠款人还钱，而
欠款人确实无力偿还的情况
下， 才能找一般保证人偿还
债务。如果债主起诉，只能先
起诉欠款人。 而在连带保证
中，债主既可以找保证人，也
可以找欠款人要求还钱，起
诉时， 可以将欠款人和连带
保证人一同起诉到法院。

法官说法

“见证”不需担责，“保证”要帮忙还钱

资讯


